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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土地规划机构管理，规范土地规划编制、咨询等行为，提高土地规划工作水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认真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期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32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从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开发整理规划、耕地保护规划、土地生态建设规划、土地整治工程规划以及其他土地专项规划编制、设计、论证、咨询等业务的机构（以下简称土地规划机构），均可自愿申请参加土地规划机构评选推荐，进入土地规划机构推荐名录。需要编制土地规划或咨询相关业务的单位可优先从土地规划机构推荐名录中选择。

第三条 土地规划机构推荐名录（以下简称推荐名录）分为土地规划甲级机构推荐名录和土地规划乙级机构推荐名录。中国土地学会根据土地规划机构申报情况和以往工作业绩，通过专家评选推荐，形成土地规划甲级机构推荐名录。省级土地学会可参照本办法，自行组织土地规划乙级机构推荐名录评选推荐工作。

第四条 土地规划甲级机构推荐名录评选推荐标准：

（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注册资本80万元以上；

（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

于20%，其中具有土地利用规划专业背景的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8人（包括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管理、城市与区域规划、地理，下同），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4人；具有土地利用规划相关专业背景的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8人（包括农学、工程、环境、生态、法律、经济、管理、信息等，下同），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4人；

（三）达到本规定要求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考核标准；

（四）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

第五条 土地规划乙级机构推荐名录评选推荐标准：

（一）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注册资本30万元以上；

（二）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占全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不低于10%；具有土地利用规划专业背景的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6人，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2人；具有土地利用规划相关专业背景的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6人，其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2人；

（三）达到本规定要求的技术装备及应用水平考核标准；

（四）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经营、财务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人均建筑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

第六条 申请参加土地规划机构评选推荐的机构，应填写《土地规划机构评选推荐申请表》。

第七条 评选推荐单位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办

理完成。30个工作日内不能决定的，经评选推荐单位领导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告知申请机构。

第八条 列入土地规划乙级机构推荐名录的机构满3年，并符合土地规划甲级机构推荐名录评选推荐标准及有关规定时，可申请加入土地规划甲级机构推荐名录。

第九条 已列入推荐名录的机构撤销或者更名，应当向原评选推荐单位提出申请，原评选推荐单位在20个工作日内办理相关手续。已列入推荐名录的机构合并或者分立，应当重新申请加入土地规划机构推荐名录。

第十条 已列入推荐名录的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伙人）、住所等工商登记事项变更的，需在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完成后30日内，向原评选推荐单位办理申报变更手续。

第十一条 推荐名录有效期为1年，期满1个月前，列入推荐名录的机构应当向原评选推荐单位提出申请，重新认定加入土地规划机构推荐名录。

第十二条 已列入推荐名录的机构在所在地以外设立的分支机构中，凡属独立法人性质的机构，如从事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咨询等业务，应当按照本规定单独申请加入土地规划机构推荐名录。非独立法人的机构，不得以已列入推荐名录机构的名义承揽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咨询等业务。

第十三条 已列入推荐名录的机构禁止转包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咨询等任务。

第十四条 列入推荐名录的机构开展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咨询等业务，以及所提交的工作成果，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土地利用规划的法

律、法规和规章，符合与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有关的标准、规范。

第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予评选推荐；已列入推荐名录的予以除名并公布：

（一）在申请评选推荐中弄虚作假的；

（二）转包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咨询等业务的；

（三）完成的业务成果质量低劣，被投诉并经证实的。

第十六条 评选推荐单位工作人员在土地规划机构评选推荐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追究其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国土地学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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